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印章管理制度》修订对照表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章 

第二条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的适用范围为公司本部各部

门及下属分公司。公司下属的全资

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简称子公司）

应将该办法作为各子公司制定和完

善其印鉴管理办法的规范性指引，

并在工作中认真履行。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的适用范围为北京真视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下属分公司、全资子公司和

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 

 

第二章 

第四条 

第四条 

...... 

5、财务专用章：指在国内市场监督

管理局注册登记的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公司的财务管理所需的专用

章。 

6、个人印鉴：指在国内市场监督管

理局注册登记的子公司、分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个人印鉴。 

除上述印鉴外，公司暂无“其他相

关印鉴”类别的印鉴，如果以后需

要刻制，则届时将根据工作需要在

经过审批后刻制，另行刻制的印鉴

的全称、简称和类别届时依具体情

况确定后定期更新。 

第四条 

...... 

5.财务印鉴专用章：指在国内市场

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的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公司的财务管理所需的专

用章，包括：财务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收款专用章、作为银行预留

印鉴使用的私章。 

6.个人印鉴：指公司、子公司、分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个人

印鉴。 

7、其他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刻制的印

章。 

第四章 

第十条 

第十条  公章及公司章的保管 

1、国内注册独立法人公司章：国内

注册独立法人公司章由真视通总部

印章管理部门和子公司印章管理部

门统一管理。 

...... 

 

第十条  公章及公司章的保管 

1．国内注册独立法人公司章：国内

注册独立法人公司章由公司印章管

理部门和子公司印章管理部门进行

保管。 

...... 

 

第四章 

第十一

条 

第十一条 公章及公司章审批权限

和流程： 

...... 

2.公章、公司章审批权限和流程及时

间遵循“申请人提出―部门指定负

责人审核――分管领导审批——总

经理/董事长批准——印章专管员

第十二条 公章及公司章审批权限

和流程： 

...... 

2.公章、公司章审批权限和流程及时

间遵循“申请人提出——部门指定

负责人审核――分管领导审批——

总经理/董事长批准——印章专管员



审核”，“部门经理提出-分管领导审

批——总经理批准/董事长批准-印

章专管员审核”程序审批。总经理/

董事长外出时，可以通过（短信、

微信)进行批准，但需在五个工作日

内补齐纸质审批手续。 

2、对于下列文件由印章专管员办理

印章使用核对登记后直接加盖： 

（1）已按本条第2款审批权限和流

程进行审批后的文件； 

（2）已按本条第2款及《合同管理

办法》的规定履行审批手续的合同

和协议（本条第2款流程与《合同管

理办法》不一致的，以后者为准）； 

（3）其它已经审批流程审批的文

件。 

审核”，“部门经理提出——分管领

导审批——总经理批准/董事长批准

——印章专管员审核”程序审批。

根据各业务部门实际情况，部门负

责人可以就其部门所属流程向总经

理/董事长申请，总经理/董事长可授

权分管领导审批。总经理/董事长外

出时，印章专管员可以通过总经理/

董事长认可的方式报请总经理/董事

长批准，总经理/董事长批准后，印

章专管员将纸质审批文件和电子审

批内容一并保存。 

3. 已按本条第2款审批权限和流程

进行审批后的文件，由印章专管员

进行印章使用核对登记后直接加盖

公章/公司章。 

第四章 

第十七

条 

第十七条  合同专用章的审批权限

和流程 

合同专用章的审批权限和流程及时

间要求以附件合同专用章使用管理

流程中规定的审批权限和要求为

准。所有合同、协议类文件应根据

公司流程进行审批，保证其依法合

规。文件起草单位或部门责任人负

责核实纸质文件与电子流程所附文

件的一致性，核准后在文件审批单

上“最终复核人亲笔签字”处签字

确认。最终复核人必须在该文件的

审批流程中出现，未在流程中出现

的人员的作为最终复核人的签字无

效。印鉴管理人员仅接受有核准后

的盖章申请。 

 

第十七条  合同专用章的审批权限

和流程 

合同专用章的审批权限和流程及时

间要求同公章/公司章的审批权限和

流程。审批后的文件，由印章专管

员进行印章使用核对登记后直接加

盖合同专用章。 

第四章 

第十八

条 

第十八条  部门机构章的保管 

部门机构章由真视通总部各一级部

门、分支（地区）公司、子公司自行

委派专人保管。公司董事会印章、监

事会、董事会办公室印章由董事会秘

书负责管理和使用。 

第十八条  部门机构章的保管 

部门机构章由真视通总部各一级部

门、分支（地区）公司、子公司自

行委派专人保管。公司董事会印章、

董事会办公室印章由董事会秘书负

责管理和使用。公司监事会印章由

监事会主席负责管理和使用。 



第四章 

第二十

一条 

第二十一条  业务专用章、财务专用

章、个人印鉴的保管 

业务专用章、财务专用章、个人印鉴

由申请刻制的真视通总部各一级部

门、分支（地区）公司中印章使用部

门自行委派专人保管。 

第二十一条 业务专用章的保管 

业务专用章由申请刻制的真视通总

部各一级部门、分支（地区）公司

中印章使用部门自行委派专人保

管。 

第四章 

第二十

三条 

第二十三条  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的使用与审批 

财务、发票专用章由财务管理中心指

定专人、专柜管理。具体管理及使用

要求依据财务管理中心相关管理制

度执行。 

第二十三条  财务印鉴专用章的保

管与使用 

财务印鉴专用章由财务负责人或财

务负责人指定的专人保管，经财务

负责人审批后使用。 

第四章 

第二十

四条 

第二十四条  个人印鉴的使用与审

批 

1、国内工商注册的子公司、分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个人印鉴：

按公司章的使用与审批流程办理，由

印章管理部门指定专人、专柜管理。

具体管理及使用要求以个人印鉴管

理流程规定的审批权限及流程为准。 

...... 

第二十四条  个人印鉴的保管与使

用 

1．公司、子公司、分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的个人印鉴：按公章、

公司章的使用与审批流程办理，由

公司、子公司、分公司印章管理部

门保管和使用。 

...... 

第五章 

第二十

九条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公司印章管

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公司董事会

负责解释。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3 日 


